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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學年度登記分發志願系統操作說明 

一、系統需求： 

項 目 說           明 

作業系統 Windows 10 以上版本 

記憶體 建議 2G 以上 

瀏覽器 請使用 Edge、Chrome 或 Firefox 

其 他 

1. 請務必使用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 

2. 分發志願表必須安裝有 Adobe Reader 中文版程式才能開

啟，該程式可於登記分發志願系統登入頁點選連結下載 

 

二、登記分發志願作業說明： 

1. 登記分發志願系統開放期間為 8 月 1 日上午 9:00 至 8 月 4 日下午 4:30 止。 

2. 登記志願前須先繳交登記費，可於考分會網站「繳費及登記進度查詢系統」下載繳費單

並查閱繳費說明。 

3. 登記分發志願須使用「登記分發志願系統」方可完成。系統開放前，可先於考分會網站

下載單機版練習操作。 

4. 考生共可登記 100 個志願，最遲須於 8 月 4 日下午 4:30 前完成所有確認作業，完成後

不得更改或取消志願。有任何問題請立刻與考分會聯絡（TEL:06-2362755）。 

5. 考生成績或相關條件若不符合所選系組之招生條件時（例如學科能力測驗未達標準、採

計科目未報考…等），系統會以「紅色字體」顯示該系組名稱，紅字系組即使登記亦不

予分發。但採計術科音樂系組的「主副修樂器」規定，不在紅色字體篩選範圍內，考生

須自行留意。 

三、系統操作流程： 

「單機版」僅供考生選填志願操作練習，並提供「產生志願碼」功能以便轉貼排好的志願

碼使用，操作方式可參考 part2~part3。送出志願則須使用「登記分發志願系統」方可完成。

系統操作說明分四部分： 

 

   Part 1         Part 2       Part 3        Part 4 

 進入登記分發志願系統     新增志願    檢核及調整志願序     完成登記 

 第 2～3 頁 第 3～7 頁 第 8～9 頁  第 9～12 頁 

                6.4~8.4 提供單機版 ：可離線試用熟悉登記方式，並產生志願碼備用 

                7.29 起可更新單機版：增加「最低登記標準」篩檢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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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1.進入登記分發志願系統 

  登記分發志願系統網址：https://www.uac.edu.tw 

  開放時間 8 月 1 日上午 9:00 起至 8 月 4 日下午 4:30 止 

1. 請先詳閱注意事項後，點選「進行網路登記分發志願」。 

2. 請輸入身分資料以登入系統。 

3. 首次進入請輸入 Email 信箱、手機號碼並設定通行碼（通行碼須妥善保存避免被

他人取得）。完成設定後再次登入時，則須輸入已設定之通行碼始得登入本系統。 

4. 確認各項基本資料：頁面上方應顯示紅色「您尚未完成登記分發志願」字樣，核

對所屬身分類別及各項考試成績是否正確。 

 

 

 

○1 詳閱注意事項後，點選 

進行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

○2 輸入身分資料登入系統 

 

https://www.uac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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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Part 2.新增志願：共可登記 100 個志願 

2.1 依校系選志願 

1. 點選「志願選填」下方之「依校系選志願」按鈕。 

2. 於小視窗中選擇學校，會出現該校招生系組列表。 

3. 將滑鼠移到所欲選填之系組，點擊滑鼠左鍵即可依次加入志願。 

 

○2 選擇學校 

○3 在系組上點擊

滑鼠左鍵，即

可加入志願 

 

○1 點選 

依校系選志願 

○3  

首次登入訊息： 
  輸入 Email 信箱、手機號碼並設定通行碼 

   再次登入訊息： 

  輸入已設定之通行碼 

 

○4 確認登記狀態、 

身分類別及成績 

 

★欲離開時請點選[登出] 

 



4 

 

2.2 依條件選志願 

1. 點選「志願選填」下方之「依條件選志願」按鈕。 

2. 設定搜尋條件後點選「開始篩選」：考生可依「學校、學群、學類、採計科目組合」

等條件，篩選出適合之系組。 

(1) 採計組合列表中僅列出考生有選考之科目組合。 

(2) 「科目過濾」功能：可協助將包含「特定科目」之組合全部勾選。 

(3) 「幫我過濾」功能：若系組出現紅色字體，表示考生不符合該系組招生條件，

勾選「幫我過濾」功能可協助過濾掉紅字系組。但採計術科音樂系組的「主副

修樂器」規定，不在紅色字體篩選範圍內，考生須自行留意。 

3. 勾選系組並點選「加入勾選校系」，即可將勾選之所有系組依系組代碼順序加入志

願清單。加入志願後請參照「Part3 檢核及調整志願序」進行排序或調整志願。 

 

 

 

○1 點選 

依條件選志願 

○2 設定搜尋條件後， 

點選開始篩選 

○3 勾選系組後， 

須點選 
加入勾選校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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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直接輸入系組代碼 

1. 點選「志願選填」下方之「直接輸入系組代碼」按鈕。 

2. 輸入系組代碼並點選「加入」：各系組代碼均為 4 碼，可於招生簡章中查閱。 

  

○1 點選直接輸入 

系組代碼 

○2 輸入系組代碼並點選加入 

輔助功能說明-科目過濾 

 

例：若想優先考慮有採計「數學甲及

物理」的系組 

點選「科目過濾」 

勾選「數學甲及物理」後送出 

採計科目包含「數學甲及物理」

之組合將全部勾選 

輔助功能說明-幫我過濾 

 

例：若想直接略過不符合登記資格的系組，

更有效率的完成登記 

勾選「幫我過濾」後開始篩選 

篩選結果將直接刪除紅字系組，節約瀏

覽時間 

註：紅字系組表示考生不符合該系要求，即

使選填亦不予分發 

沒

有

紅

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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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貼上志願碼：須於單機版排序並「產生志願碼」，方可執行貼上功能 

2.4.1 將已排序志願轉存為志願碼 

1. 使用單機版排序志願後，點選「產生志願碼」。 

★單機版可下載於個人電腦中離線使用，但僅能產生志願碼，無法完成登記志願，

請務必連線至網路登記志願系統送出志願。 

★單機版使用前須自行輸入各項成績資料，選填方式與網路登記志願系統相同。 

★單機版用畢後可刪除系統暫存檔，避免於公用電腦留下資料。 

2. 點選「選取複製」。（視您的電腦安全性設定，可能會出現「您是否要允許這個網

頁存取[剪貼簿] ?」訊息。請點選「允許存取」。） 

3. 於電腦上開啟空白「記事本」（或任何文字編輯軟體）。 

4. 在記事本貼上志願碼並另存檔案，以便轉移至其他電腦或至登記分發志願系統繼續

登記。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○1 點選 

 產生志願碼 

  

○2 點選選取複製 

尚未選取任何志願時， 

無法使用「產生志願碼」功能。 

★用畢請

自行決定

是否刪除

暫存檔 

單機版與網路登記志願系統頁面差異： 
左上方註明「單機版」字樣，基本資料及各項成績
須自行輸入，僅能產生志願碼，無送出志願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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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.2 使用志願碼貼上志願 

1. 開啟存有志願碼之記事本，複製志願碼。 

2. 點選「志願選填」下方之「貼上志願碼」按鈕。 

3. 將步驟 1 複製之志願碼貼至欄框內，並點選「確定」。提醒您，「貼上志願碼」將

會覆蓋原先已選志願，貼上後請先核對志願內容無誤，再繼續操作系統。 

 

 

 

○3 以搜尋功能開啟一個空白記事本 

○3 貼上您的志願碼並點選確定 

○4 貼上志願碼， 

並另存檔案 

 

○1 開啟存有您志願碼之記事本，複製志願碼 

★貼上志願碼將覆蓋原

先已選志願，建議於

尚未新增志願時使

用。 

○2 點選貼上志願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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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Part 3.檢核及調整志願序 

 

3.1 檢核志願內容及順序 

3.1.1 查詢系組招生條件 

將滑鼠移到欲查詢的志願上方，點擊滑鼠左鍵一下，即可確認該系組的招生條件。

招生條件中考生不符合之項目亦以紅字顯示。 

3.1.2 暫存志願 

點選「暫存志願」可隨時將最新志願順序存檔，以利後續選填。 

3.1.3 列印此頁 

點選「列印此頁」可將所選志願列印出來，方便與親友討論並隨時檢核。 

   

 

3.2 刪除志願 

1. 逐筆刪除：將滑鼠移到欲刪除的志願上方，快速點擊滑鼠左鍵兩下即可刪除。 

2. 刪除全部志願：點選「刪除全部志願」，可清除畫面上所有志願。 

   

 

 

○2 點選刪除

全部志願

，可清除

畫面上所

有志願 
○1 快速點擊滑鼠左鍵兩下，即可

刪除該志願 

點擊志願即可查詢

系組招生條件 

點選列印此頁可印出所有志願 

點選暫存

志願可隨

時存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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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移動志願順序 

1. 將滑鼠移到要移動順序的志願上方，按住滑鼠左鍵不放。 

2. 直接拖曳至目的順位後，放開滑鼠左鍵即可。提醒您，移動志願後務必確認系組

是否拖曳至正確順位，其後志願皆順延一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Part 4.完成登記 

 

4.1 送出志願 

1. 點選「進入送出志願程序」：系統將進入完成登記分發志願之確認程序。 

2. 請詳閱並逐一勾選注意事項後，點選「同意」。 

3. 輸入您的「身分證號碼」及「通行碼」後，點選「確認」。 

4. 輸入「驗證碼」並點選「完成登記分發志願」：驗證碼送出後即完成登記。完成後

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更改或取消志願。 

5. 出現「您已完成登記分發志願」訊息！ 

○2 拖曳至目的地後，放

開滑鼠左鍵即可 
○1 將滑鼠移到志願上，按住滑鼠左鍵不放 

★已將第 7 志願的國立

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

系(乙組)調整為第 5

志願。 

★每次調整後，請重新

確認所有志願順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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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2 詳閱並勾選注意事

項後，點選同意 

★務必核對志願無誤再送

出志願，完成所有確認

程序後，將不得再更改。 

○4 輸入驗證碼並點選

完成登記分發志願 

★提醒您此為最後一

個確認程序，送出後

即完成登記，無法再

修改志願！ 

○3 輸入身分證號碼及

通行碼後，點選確認 

○1 點選進入送出志願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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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確認完成登記志願 

1. 確認基本資料上方之登記狀態已變更為「您已完成登記分發志願」。 

2. 確認可點選「下載志願表」或「傳送志願表」。登記時間截止前均可重新登入系統，

請保存您的志願表 PDF 檔，以作為完成登記分發志願之憑據。（若使用「傳送志願

表」功能，請確認信箱是否收件成功。） 

3. 登出後重新回到登記分發志願系統首頁，點選「查詢繳費及登記進度」，輸入「身

分證號碼」確認是否已完成登記。 

 

 

 

     

 

○1 登記狀態已變更

為「完成登記」 

○5 「完成登記分發志願」訊息 

○2 下載或傳送志願表

備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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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儲存後請確認志願表檔案能

正常開啟。 

★志願表為 PDF 檔，建議安

裝 Adobe Reader 中文版程

式才能開啟。 

○3 回到首頁點選查詢繳費及登

記進度確認是否完成登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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